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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钟鸣 (?mod=info&act=list&sort=钟鸣&id=71) 发布时间：2014-03-03 11:47  点击：2409

    “我认为树立宪法至上，必须解决权大于法、还是权在法下的问题。”2014年1月13日，

在位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

创新中心理事长兼联席主任、吉林省高院原院长张文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

是说。

　　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领导干部如何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张文显：我认为，在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学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首先要树立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诸如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社会

矛盾的最佳途径。

　　其次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对法理学、即法律的一般理论有所了解，因为法治思维是

借助于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法律概念以及定分止争、惩恶扬

善、程序公正、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税收法定等法律命题和法律话语进行的，如果对法

学理论和法律话语缺乏基本了解是不可能进行法治思维的。

　　第三，要学法、懂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法律部门及其法律原则、

基本规范比较熟悉，否则很难有真正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思维基础上的法治思维。例如，如

果对物权保护、合同自由、权利义务平等、损害赔偿等民法基本原则不熟悉、不掌握，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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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拆迁、征用等与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矛盾时就不可能运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问题。

　　第四，要注重法律实践，并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在行政诉讼中，需

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时，就放下官架子，在法庭上与公民平起平坐，依照法律和事

实与行政相对人辩论，如果确实属于行政机关违法就勇敢认错；如果确属行政相对人的诉

求于法无据或者超出法律界限，就与行政相对人讨论清楚，与他释法明理。有这么几次实

践，就会增强法治观念，并大大提升法治思维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树立宪法至上、维护法制尊严的法治思维？

　　张文显：我认为必须解决权大于法、还是权在法下的问题。当法律规定与领导干部个

人意志、偏好、利益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就很难说了。 

　　有些人这个时候就会把法律、甚至宪法放在一边，弃之不用。例如，最近几年，一些

省市先后出台征收房产税的地方政策、地方法规或规章，这些做法显然违反了《宪法》和

《立法法》，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声疾呼“给宪法留点面子”，这种倾向才

得以遏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就是针对这样一些错

误做法的。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领导干部，除了树立理性精神，坚定法治的信念之外，如何学会

理性平和地运用法律机制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 

　　张文显：在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并且互相叠加的背景下，理性文明执法既关系

到执法的实际效果，也关系到法治的权威。

　　“理性”行使权力和执法，首先要从本质上注重法律的公理性，即法律当中所体现的正

义、平等、自由、人权、尚善等基本价值属性，注重政府理性、公共理性和制度理性。从

形式上，要合乎理性、合乎情理、客观适度地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

　　“平和”就是要求以平等谦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以公心、诚心和

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对抗因

素。 要改进方式方法，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用国家暴

力、警力、国家强制力来推行自己的决策或意志，即使是正确的决策、好的愿望也不行。

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重大工程建设当中，滥用国家强制力和暴力强迫民众就范

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引发了一系列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教训极为深刻。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民众在推进法治过程中可以做些什么？

　　张文显：民众是法治的主体，民众对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法治进步的强大的不竭动

力。所以，法治建设应以人为本，紧紧依靠人民深化法制改革，推进法治建设。人民群众

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大有作为。

　　首先，民众对保障人权、发展民主、维护公正、促进和谐的祈求与呼唤推动法的精神

转换、法制制度创新、执法司法体制改革，推动法治现代化。

　　其次，民众中很多人对法律有精深的领悟，有些人还有专业研究，有些人有丰富法律

实践经验，可以为法律的制定、解释、实施与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

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支撑。

　　第三，民众构成的社会舆论的力量也是推动法制改革发展的助力。最近十年来，收容

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等的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司法审查制度、涉诉信访依法终

结制度、严格证据规则制度等的建立，无一不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推动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培养民众的法治思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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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在法治社会的范畴内，法治首先意味着法治精神、法律规则和法治方式融入社会生活领

域，无论是公民，还是法人，都应当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尊重宪法法律，维护社会主义

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包括尊重和支持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法治还意味着全体公民和法人学法懂法尊法用法守法护法，树立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

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对一切合法的权利（包括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人类

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树立依照法律有序参与的意识，无论是提出政策、法律

建议和工作意见，还是表达意愿、诉求，宣泄不满情绪，都应当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定

程序；更进一步要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尊法尚善等

理念。

法治也意味着广泛的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为公民及公民组织通过自我协商、平等对话、利

益平衡依法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留有广阔空间。民众要学会在公共治理、城乡社区治理、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记者 王

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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